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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選拔並獎勵服務績優職員，以鼓舞

工作士氣，提升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特訂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績優職員

選拔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職員，指本校編制內職員及依本校「約用人員甄審及升遷作

業要點」進用之約用人員（以下簡稱約用人員）。 

前項所稱之編制內職員，指下列人員： 

（一）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四條所列人員。 

（二）稀少性科技人員。 

（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前已遴用之編制內未銓敘職員。 

（四）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以後進用之助教。 

（五）駐衛隊員。 

三、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在本校連續服務滿三年以上，最近三年年終考績（成績考

核）列二年甲等、一年乙等以上之現職職員。但最近三年因下列情事之一，

致未辦理年終考績（成績考核），得溯前採計之： 

（一）育嬰、選送進修期滿經奉准延長或因公傷病公假期滿仍不能銷假，而

留職停薪。 

（二）因公傷病請公假或因安胎請延長病假。 

前項年資採計，以計算至選拔當年七月底止。 

四、符合第三點規定之人員，最近三年內品行優良，具有下列事蹟之一者，得選

拔為本校績優職員： 

（一）對本職工作或主管業務，積極創新，成效卓著，有具體事蹟，足資表

彰。 



（二）熱心服務，不辭勞怨，積極解決重大問題，確有成效。 

（三）依本校訂定之推動參與建議等措施，提出創新改善意見，經評估採行

確有成效。 

（四）提出研究發展成果或興革措施，經採行確有成效。 

（五）執行專案計畫或臨時交辦事項，圓滿達成任務，有具體績效。 

（六）其他工作表現優良且績效卓著。 

五、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不得參加本校績優職員選拔： 

（一）最近三年內曾受刑事處分、懲戒處分、彈劾、糾舉者。 

（二）最近三年內有曠職情事，或平時考核受申誡一次以上之處分者。 

（三）最近三年內請事、病假合計超過五日以上者。 

六、績優職員選拔程序，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由各單位主管於每年十月底前本公正、周密、寧缺勿濫之原則，主

動負責推薦，並填具「績優職員選拔優良事蹟表」（附件一），連同

證明文件資料，於受理期限內送人事室彙辦。 

（二）人事室於每年十二月底前將各單位推薦人選，彙提「績優職員選拔

委員會」辦理評審，選拔名額得視評審結果擇優獎勵，每年選拔之

績優編制內職員及約用人員以各不超過三名為原則，審議後並簽陳

校長核定。 

七、績優職員選拔委員會委員，由行政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主任秘書、研發長、推廣教育處處長、各學院院長、主計室主任、人事室主

任及職員考績委員會票選委員最高票男女各一位等人組成之，並以行政副

校長為召集人。 

八、一級單位主管得由校長或副校長推薦，並逕依第四點之條件遴選，不受本要

點第三點在本校連續服務滿三年以上規定之限制。 

九、獲選為當年度績優職員，且連續三年年終考績甲等者，得由本校薦送參加次

年度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模範公務人員選拔。 

十、凡經獲選為績優職員者，須繼續服務滿五年後，始可再受提名推薦。 

十一、經核定為本校績優職員者，獎勵如下： 

（一）由校長於公開場合中頒發獎狀。 



（二）頒發等值禮券：第一名 5000元、第二名 3000元、第三名 2000元。 

前項人員事後如發現事跡不實或有第五點規定之情事者，應註銷或廢止績

優人員資格及追回本校發給奬勵之等值金額、奬狀，並依情節輕重予以議

處。 

依第二項規定撤銷資格後，如有確實事證可認原授予獲獎資格並無違誤者，

應回復其獲獎資格，並返還奬勵之等值金額、奬狀。 

十二、(刪除)。 

十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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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在本

校連續服務滿三年以

上，最近三年年終考績

（成績考核）列二年甲

等、一年乙等以上之現

職職員。但最近三年因

下列情事之一，致未辦

理年終考績（成績考

核），得溯前採計之： 

(一) 育嬰、選送進修期滿

經奉准延長或因公傷

病公假期滿仍不能銷

假，而留職停薪。 

(二) 因公傷病請公假或因

安胎請延長病假。 

前項年資採計，以計算至

選拔當年七月底止。 

三、本要點適用對象為在

本校連續服務滿三年

以上，最近三年考績

（成績考核）列二年

甲等、一年乙等以

上，且最近一年考列

甲等之現職職員。但

最近三年因下列情事

之一，致未辦理考績

（成績考核）之年

度，不受上開服務成

績條件之限制： 

(一)育嬰、選送進修期

滿經奉准延長或

因公傷病公假期

滿仍不能銷假，

而留職停薪。 

(二)因公傷病請公假或

因安胎請延長病

假。 

前項年資採計，以計算

至選拔當年七月底止。 

一、本要點之考績採年終

考績，酌作文字修

正。 

二、依公務人員考績法之

意旨，考績乙等亦屬

優良，爰予以刪除，

由委員就個人事蹟審

酌。 

 

四、符合第三點規定之人

員，最近三年內品行優

良，具有下列事蹟之一

者，得選拔為本校績優

職員： 

(一) 對本職工作或主管業

務，積極創新，成效

卓著，有具體事蹟，

足資表彰。 

(二) 熱心服務，不辭勞

怨，積極解決重大問

題，確有成效。 

(三) 依本校訂定之推動參

與建議等措施，提出

創新改善意見，經評

估採行確有成效。 

(四) 提出研究發展成果或

四、符合第三點規定之人

員，最近三年內品行

優良，具有左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得選拔

為本校績優職員： 

(一)盡忠職守，任事負

責，及時回應民眾

需求，辦理為民服

務業務，經評選服

務績優。 

(二)熱心服務，不辭勞

怨，積極解決重

大問題，確有成

效。 

(三)依本校訂定之推動

參與建議等措

施，提出創新改

原第 1款規定為機關人員

較為適用，爰依據「行政

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

設置管理要點」第 33 點

(績優人事人員選拔)規定，

修正為學校人員適用之規

定。 



興革措施，經採行確

有成效。 

(五) 執行專案計畫或臨時

交辦事項，圓滿達成

任務，有具體績效。 

(六) 其他工作表現優良且

績效卓著。 

善意見，經評估

採行確有成效。 

(四)提出研究發展成果

或興革措施，經採

行確有成效。 

(五)執行專案計畫或臨

時交辦事項，圓滿

達成任務，有具體

績效。 

(六)其他工作表現優良

且績效卓著。 

五、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不得參加本校績優

職員選拔： 

(一) 最近三年內曾受刑事

處分、懲戒處分、彈

劾、糾舉者。 

(二) 最近三年內有曠職情

事，或平時考核受申

誡一次以上之處分

者。 

(三) 最近三年內請事、病

假合計超過五日以上

者。 

五、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不得參加本校

績優職員選拔： 

(一) 最近三年內曾受刑

事、懲戒處分者。 

(二) 最近三年內有曠職

情事，或平時考核

受申誡一次以上之

處分者。 

(三) 最近三年內請事、

病假合計超過五日

以上者。 

文字修正。 

七、績優職員選拔委員會委

員，由行政副校長、教

務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主任秘書、研發

長、推廣教育處處長、

各學院院長、主計室主

任、人事室主任及職員

考績委員會票選委員最

高票男女各一位等人組

成之，並以行政副校長

為召集人。 

七、績優職員選拔委員會

委員，由行政副校

長、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主任

秘書、研發長、推廣

教育處處長、各學院

院長、主計主任、人

事主任及職員考績委

員會票選委員最高票

男女各一位等人組成

之，並以行政副校長

為召集人。 

酌作文字修正。 

八、一級單位主管得由校長

或副校長推薦，並逕依

第四點之條件遴選，不

受本要點第三點在本校

八、一級單位主管得由校

長或副校長推薦，並

逕依第四點之選拔標

準遴選，不受本要點

酌作文字修正。 



連續服務滿三年以上規

定之限制。 

第三點在本校連續服

務滿三年以上規定之

限制。 

九、獲選為當年度績優職

員，且連續三年年終考

績甲等者，得由本校薦

送參加次年度教育部與

所屬機關學校模範公務

人員選拔。 

九、獲選為當年度績優職

員，且連續三年考績

甲等者，得由本校薦

送參加次年度教育部

與所屬機關學校模範

公務人員選拔。 

酌作文字修正。 

十一、經核定為本校績優職

員者，獎勵如下： 

(一)由校長於公開場合中

頒發獎狀。 

(二)頒發等值禮券：第一

名 5000 元、第二名

3000元、第三名

2000元。 

前項人員事後如發現事

跡不實或有第五點規定

之情事者，應註銷或廢

止績優人員資格及追回

本校發給奬勵之等值金

額、奬狀，並依情節輕

重予以議處。 

依第二項規定撤銷資格

後，如有確實事證可認

原授予獲獎資格並無違

誤者，應回復其獲獎資

格，並返還奬勵之等值

金額、奬狀。 

十一、經核定為本校績優

職員者，獎勵如下： 

(一) 由校長於公開場合

中頒發獎狀。 

(二) 頒發不逾以下標準

之等值禮品(券)：

第一名 5000 元、

第二名 3000 元、

第三名 2000 元。 

(三) 其優良事蹟刊登人

事服務簡訊。 

當年度考績(成績考核)

除有不得考列甲等事

由外，應予考列甲

等。 

前項人員事後如發現

事跡不實或有第五點

規定之情事者，應自

知悉之日起立即查明

並撤銷獲選資格、追

繳等值禮品（券）及

獎狀，並依情節輕重

予以議處。 

一、刪除第 1項第 3 款，

原配合教育部人事處

人事服務簡訊刋登，

現行教育部已停用，

爰刪除之。 

二、刪除第 2項，查「公

務人員考績法」規

定，應予考列甲等

者，僅「一次記二大

功」一項，且職員考

績評核係為主管之權

責，不宜作「公務人

員考績法」所無之規

定，爰刪除之。 

三、原第 3項向前遞補為

第 2項及酌作文字修

正。 

四、配合「行政院表揚模

範公務人員要點」114

年 2月 26日修正，新

增第 3項。 

十二、刪除。 十二、本校依公務人員任

用法律任用之公務人

員經核定為本校績優

職員，事後有下列情

事之一者，應自其情

事發生後繳還獎狀： 

(一) 依刑事確定判

決，受褫奪公權

依「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

學校模範公務人員選拔作

業要點」第 10 點規定，獲

選為教育部模範公務人員

者，事後發生本要點第 1

款、第 2 款之情事者，須

繳還奬狀函報銓敘部登記

備查(獲選時曾報送銓敘部



之宣告。 

(二) 受免除職務並不

得再任用為公務

員、撤職、剝奪

退休金懲戒處分

判決確定。 

登記)。因本校績優職員並

無報送銓敘部登記，爰刪

除之。 

 


